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认真审查了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 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关于购买浙江精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相关资料，并听取有关说明后，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认为公司通过收购精工建设工程股权可以快速拥有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

资质，有利于公司从专业分包商向总承包商转型，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

提升公司业绩。同时，本次交易也有助于减少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以公司持有的湖北武建和楚天墙体（主要资产为闲置的工业地

产）股权及债权作为支付手段，不产生现金交易，有利于盘活上市公司资产，提

高资产效率。 

3、综上，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可以快速提升竞争力，又可实现资源的最佳配

置，有利于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且本次交易按照相关评估、审计报告作为

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制度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

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独立董事将严格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监督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做好相关工作，切实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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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                          赵 平                        戴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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